
詹 

遜 

訪

•田1

迎 

随 

行 

士 

奔 

走 

忙

.~市-•,，，:1f； 
權柏陳判昨官審陪 

由自復恢放釋罪無

%

Provincial Library

Ui*

5

童
以
作
紀
念
，途
中
第
對
澳
洲
Ml督姬斯爵一

倒
，然
生
鳖
城
一
內
卜
榻
旅
舍l
 

顕首相^<

邸
旷
臨 
to晚   

8
 叙一

士官一 
晩
上 

會0

V

澳
洲
的
反
蘭
孽
败
目
入
，大
名
是
育 

年
舉
生
，昨
曾
港3
沢<
漂

98 督
府
々
詹 

遜
所
住
的
旅
店
門
属
中
画
句
示
威
巡
示
，紛 

縫
高
鼓
標
語
，嘉
暮)
【結
束
越
戰
」
，
「

揷
管
參
戦:

「我
們
要

不
再
有
澳

殺A
兇
犯
」等

口
號
。
一
位
女
屋
卷0 

曼
梅
愛,
不
痴
籐
亀
；

OU演
BI着
：
「 

子
白
窺
昆
澳

由
鷹̂
^
遭
尊
制!

T

鬼
誇
銀
落* 

*. 
又
倉
圧
了
一
必
，"麻
差
外<
芯
■
丈- 

.旨
@
 底
蜃
隽
寿   

<■賣
着
籍
昨
借 

膏
公
務<m

,

胡
節
蠶
食
雖
弊
步<
 詩
省 

審
衣
執

®
19f   

r

电
不
衰
瀞
意
广
纟
求
修 

改
黑
約
流
上
凡
公
赞
養■
幅之顧一 

II

案
能
担
任
銀
行
之
直5b

職
員
。 

l

卑 B
林
業
遭
受
困
難 

二
( 
雲
訊.)
卑
詩
省
最
大   

>
一丁業爲森林 

鑫
，但
里
時P
遭
養
離
，，   

16-1<XH  

W

S

 

募
會
調
資
夺
折
，因
冰 S
氯
落
，致.王
一
千 

名
工
人
皴
解
職
，8
曾
一
左 w
B
A
  

N.R
兼 

木
樂
工
人
敬
字
若
十
，柄
綁
鼠
疑
問.，三
千 

名
工
人
箧
代
衰
木
材
業
工(
中
耳
必
乙
五
瓦 

仔
工
業
現
存
遭
受 

X.. 大
打
醒
，失
樂
困
亦
恨 

家
加"
美
，英
三
國
用
扇
亂
築e
比
較
以
前 

減
少
，卑
詩
省
最
大
顧
客
，仍
谓
爲
勞
國, 

乱
國
房
屋
建
築

,#..埸
！現
時
亦S
 世
界
第
二 

次
大
戰
後
瓶
不
景
氣
年
份
，美
國
金
築
箱
今 

冬
比
以
前
注
少
百
分
之
三
十
，美
國
亦
遭
受

眼
。： 

：
、: 

「舞
濟
外
景
」傲
一
九=  

-5 年
畤
『
大
」 

多
噂
人
民
均
嘗
過
吉
菓
，而
書
斬
誰
笥
動
濟"
一 

.蓬
雑/
時
，容
長
提
出
小
景
，實
々
大
殺
風 
一一 

景0
皱
指
出
，由
於
現
在
中
央
政
騎
給
予
工 
一一 

豪
雨
矛
噩
理
解

<■他
礎
炉H
"
f

木賣一 

，」备
，並
看
事
、，
「
二

：
二1
 

「

‘够韻
：蓍
瓦
整
命
的
嘗
出
之
生
意 

而
皆
嘗
 X
 工
資
曹%

痛*
奈
，製 

港
瘍
出
储
婚
史
高
，價
錢
高
，則
不
能
在 - 

『̂̂

寓
有
競
爭
的
機
會?
一旦失天國 

市
塲
，卑
詩
省
的
辭
濟
便
因
此
而
低
落
，

至
小
景
。.

昨
日
發
生
兩
宗
劫
案

. 
(
雾
趴J
「名
海
很
丰
富
智 8
的
人
， 

爪
昨
日
行
却
一
家
書
店
《劫
一店/
杜
希
夫 

人
五
百
卅
元
。

， 

又
另
有
一
人
，琳另一，地
方
，̂
 

與
店
主
友
誼
談
話
約
飴
半
纖
，然
後
用
出
刀 

來
捐51

店
主
將
塩
欺
三
团
四
十
二
元
交
出
逃

融
到
通
警
鼠
、，势
解
濟
不
景
氣
产
：

.
澳

羣

畐

口

咼

屮

 

一(
坎
伯
世
痴®
鑫
簿)
，美«
統
管
害
飽
由
紐
復
蘭
轉
程
飛
抵*
鼻
澳
洲
宵
苗

?... 

下
機
依
，備
受
官
艮
駆
括
英
変
室
代
表
籍
縛
雷
千
人
的
熟
烈
歓
迎
川
警
鲁
識

),'■
•s:求被一 

此
次
樽
以
車
謙
第
雑
勉
舉
噩
嬷
養
，因
股
於
第
十
堯
忙
屈
差
醜
殯
拳
仟
施
超
槌
実
海 

由
指
揮
官,
同
時*
駅
官
各   

A::£

倭
鼠
此
次(思
尼
側
會
議
能
修
奇
蹟
。

自
機
塲
収
聚
新M

- ,
塞風 8
 襲

，
'■'•,• 

,
在
晋
軽
窗
时
*

像
護f
工
求
聲
鼠

學
童
夾
道
献
呼"
霖̂
^
，但
隨d
衛.与
付
智g
難
被
見.豪
<

'<，前
磨
遅^w

 

測
忙
個
不
了
，曹
尊
屢
次
離
関e
座 的.防一 
相
府
中
命*
震
•%

确 <
»
後呼靜射進一 

彈
气
車
，空

z：

與0
命
脅
握
手
，幷贈一筆學
-A旅
店
，避
餐
外<
 饕
半
。-

，
印
尼
一
前
外
長
噂
刑 

一(
新
加
坡 

m)拿
木
札
审j
它
別
單
事
医

庭
昨
審
碗.即
尼
外
長
蘇
實  

®

野
或
暦
於
下
星 

.期
二
日
判
决
，法
饶
院
長
昨
日
報
吿
，兩
名 

一
辯
發
律
師
貞
他
辯
就
，這
一
位
印
尼
外
長
被 

判
死
刑
，去
年
他
參
加
共
產
暴
動
，及
犯
擾 

亂 @
濟
金
融
等
罪
，審
訊
母
經
過
半
小
骄
之 

久
，族
吿
初
時
時
求
軍
事
法
庭
以
人
道
正
善 

司
法
亂
訊
期
，我
并
不
是
要
求
金
官
督
放
我 

，題
以
上
備Z
名
墨
，希
里
以
人
道
史
義
對 

待
我
，被
必
在
法
院
上
供
劇
，謂
審
査
此
案 

主
控
證
實
不
充
實•
已
親
兩
個
月
時
間
調
査

8HA
民
反*

的
一
斑
中
+

Ĵ

 >31<:**.ieltE:.:s  
，~3̂
$̂
^̂
^̂
4̂
^̂
^̂
^̂
.抗
； toj
玄r9E±c 
4
f
  

^

聯
大
討 
lB 須
非
間

郵
部
擬
移
皇
室
接
辦 

C

滿
縮
可
加
窦
大 #
<
)
滿
地
可
毋
郵 

政I
含
領
袖
威
廉
賀
部
，帘
表
示
對
加
政
府 

皇
族
娄01

會
提
議
加
政
似
可
酯
将
郵
皎
部 

皇
室«
構
接
辦
， 表
示 »
意
，他
認
胃.此
事 

很
好
，現
時
郵
政
局
工
作
A-員
每
天
工
作
方 

四
小
時
，談
公
衆
假
期
势
放
假
。

中
共
指
夷
擄
大
越
戰 

(
東
京
滞m
電)
也
共
現
認
卑
對

«.' 

^
^
期  
<
 次
分
說
東
南
服
各
地 2
其
目
勲
悬 

.崔
求
設
義*:^^6

(
冊
約
加m
去?!
<.3
英
國
駐
聯
合
te-1 

大
使
嘉
亞
丹
公
爵
争
册e

國
大
會
對
南
四
非 

洲
供
治
間
？
處
邁
哈
，現
時
巳
畧
日
進 

展
，仙
在
聯
合
國
冋
海
挙f
解
决
此
問
風

— 

漱
小
關
小
，  

s

 南
訳
蟹
济(
豚
云
。

笹
聯
合
國
大
會
中 « 

園
嚴
戻
政
断
問
題
， 

w

天
昨
五
十
四
個
國

is

駐寸合國汰宀 

影
演
講
，倣
需
不
至 

告
交
世
界 &
庭
时
瀬18

情
西
非
：
此
議.

H
4
.

家
議
决
取
梢
南
非
箴 

於H

薯
以勿証

^
^
-
a
r

富

、
子

裏

■
■
■
，■
第yg^^lg

曾
論
，指
乐 #
»
 

6
局
運Tie

上
跳
飢
酔
及
提
出
各
項
終
止

薪闩

一
覧
大
宜
海N
t
^
^
n
i
  

e

驚
忆 

*.能
勤
南
切
團̂
^
僚
離
餘
鑫.犷
映
“
 

此
要
求
成
立
尹
人
皿̂
^
电 

:•■.•>•為
容
轟
」 

情
形
向
國
會
婚
會
鹿
鎏
鲁
飴*
整
   

r

越
戦
的sas

，藉
以
掩
峰
斉
實
擴
大
戰
争 

一®
意
圖
。

昨
批
辞
該
部
對
膻

三
菲
謠
傳
將
行
刺
詹
簿
： 

1

共
黨
拳
僑
命
行
動,

安
：̂̂

譽
区
簧
，，談
理
職u
公
乾"
(

禺
尼
拉
费
冊
雷)
此
間
作
日
謠
苜 

人8
 曾提巾各至一!

函
代
十
二̂
^
議
一
备̂
 紛,
認S
 在
実«
統
詹
遜
诙
南
越
總
理
玩 

窗
基
到
菲
律
實
首
都
出
席
七
國
高
峰
會
議
期

人*
曾
提2

至
心
餐
小
十
二
量
議

是
主
張
改
善
管
理
議
审
！8

械
他
，該

— 

委
鼻
會
於
一
九
六
次.
郵
政
局
職
員
罷
丄
後
間
，有
人
準
備
將
東 »
及
南
图
兩
國
領
袖
日 

刺
。但
官5
暫
仆
予
置
信
。
，

爲
尼
拉 
81聞 
«:昨
曾
發
出
緊
急
報
吿
， 

箱
根 
05倩
相
消
息
，透
露
當
地
帮
僑
共®
份 

子
現
醞
釀
企
圖
刺
殺
僧
遜
发
阮
所
基
的
行
動 

據
非
國
警
局
官0一

稿
：雖 感
勤
於 - KI  

元
首
或
一
何
政
府
官
員
，不 
管
其
居
住
感
偏 

辭
秘
密
的
地
區
，而
遭
遇H
縛
的
小
幸
事
件 

，仍
馭
可
能
性
，但45^

痛
er軸
的
謠Im

.  

報
吿
，現
尙
未
見
有
證
窶
龍
象
。
。 

蘇
聯
領
袖
霸
法
國 

《巴
黎
路
透
就
询)
断
河
岸
消
息••
蘇 

郡
的
黨
政
領
袖
可
能
质
明
春
以
前
，訪
問
法 

國
。法 

68銃
戴
高
樂
險
去
夏
和
莫
斯
科
時
期 

，曾
髄
頷
蘇   

19領
袖
到
訪IS

國
，但
對
於
訪 

問
的
日
期
，尙
末
决
定
。
「

股
立
者
，雷
待
安
通

»:•能劈省一 

! 郵
政
職16

麋
時
書
郵
 

危
苜
恐
嚇
，準
備
万
斤
要
求
加
薪
及
求
更
多

卑詩肖各一 

工
會
，又.

慈
善8
利
。 

英
團

鑛

(
加
京
奥
太
港
湧
率
大
科
雷)
加
總
理 

皮
爾M
祚
演
告
瞥
演
伸
加.3

大
購
買
鉞
碱
而 

幷
非
法
，叩
麻
印
，釁
昨
在
网
會
輻
吿V
, 

並/
公
佈
價
錢
若
百
鶴
但
據
有
關
万
的
消
息 

報
吿
，此
次
我
易
决
速-
通
通
玩
，貿
易
合 

同
由
利
奥
柯
根
礪
兼"
限
外■
北3
國
原
子

薇
訂
，屍
低
襄
血

一 
1

舖
礦
人

千
理
二1

七
「磕
開
痴
冗
更
大
量
增
產

「<
離   

/
陳
柏
笹
，̂
^
s
z
 

司
機
，被 6
殺
害
謝
參
的
士
公
司
管
理
人
關 

長
罪
，縄
過
四
日
之
審
飢
，於
昨I

下
午
六 

.
痔
零
五
分
爲
陪
審
官
宣
佈
無 

，罪
釋
放
，此
息
他
自
五
月
十 

八r

以
來
首
次
僅
得
之
自
由 

此
我
法
庭
之
審
眠
，陪 

審
官
十
二
名
，九
名
男
性
， 

三
名
女
性
，於
聽
取
法
官
之 

58

括 
to日
之
供
詞»
,

進
入
， 

會•
室
內
，只
是i

小
時
， 

便
抵
來
公
佈
，廿
八
歲
的
陳 

柏
科
然
罪
。

後
來"
在
陳
之
家
中
， 

魂e
家
人
及
朋
友
們
仟
慶
祝
其
總
罪
釋
欣
寿 

-■.♦- 
陳
氏
濯
，我
知
道
自
已 »
罪
，我
的
家
人 

及
眼
度
均
知
道
我
無
非
：現
在
毎
個
人
必
策 

、相
信
我
無
罪
，今
天 S
我
和
福
友.們
最
高
興 

的B
子
，用
在
我
所
最
需Ih

的 &
「忘
謝
」 

6
时
旗
返
我
的
工
作
梅
位
上
去
。 

他又 
33 :
在
審 

51 期
間
，我
根
本
上
镰 

憂
盧
，因
爲
我
自
已
知
道
姓
未
犯
罪
，但是 

別
便
人
怎
様
呢
？尤具是一 
切
的
人
證
，均 

指
向
我
而
來
，故
此
心
中
總
有
一
點
公
安c 

卷
陪
審
官
於 
一 小
時
以
來
之
時
，及
見 

到
他( 
.MIJ
們
的
面
孔
冷
靜
，我
覺
电
甚
爲 

憂
盧
：礼
金
每
個
人
却
帮S
暗
審
官
必
定
會 

用
很
长
的
時
間
考
慮
，但
与
在
只
是
一
小
昭 

， 
-Blj 其
判
决
當
然
結 8
 我
不
利
。 

噌
餘
我
隆
到
陵
審
曽
Z..判
詞
快
，我
感
情 

上
並
無
波
動
，而
証
是
覺
得(
一身鬆)
安
詳 

彼
謂• 
従
今
以
後
，微
仍
返
囘
謝
參
旳 

士
公 

81 幹
他
的
司
機
年
涯
，我
不
須
要
假
期 
一 

，.因
爲
我
曾
經
有 

11月
過
着
而
沒
有
做
過
一 

件
事
。卑

詩
銀
行
法
案
臧
遥 

(
奧
太
瓦
十
九
日
加
拿
决«
电)
下
院 

財
政
委
員
自
於
星
期
三
住
砥
弥
了
卑
辅
銀
行. 

班
案
，俞 W
目
由
驚
的
修
改
保
例
子
希
准
公 

秘&
叠
単 B
餐
變
觀
政
府
才S

成
爲
該 

銀
行
磷
善   

<
e
  

*

 番
舊
矛
院
时
論.

婁
晶
美
他
鳳
很
匾
「 

(
雲
扒)
太
陽
報
刊
裁
，卑
詩
大
學
地 

関
學
專"
華
簡
泰
役
敎
授
，昨
在
雲
埠
商
業 

下
埠
區
之
善
康
匾
港
會
假
座
案
鱼
屋
列
治
區, 

禮
堂
開
會
，對
五
十
五
名
聽
衆
神
表
演
講
， 

E
要
改
善
風
化
蜃
，以
免
失
去
觀
瞻
，鼓
協 

會
仍
等
待
酒
水
統
制
局
答
覆
，因
設 

16 業
改 

善
臨
貪9
毅
求
中
路
街
二
巨
號
街
位
之
酒
水 

統
制
局
遷
去
別
處
，以
免
酒
友
在
該
一 
帶
徘 

徊
，

16協
會
主
席
爲
布
萊
氏
，亦表示同窟一 

華
建
泰
役
敎
投
之
意
見
，亦風 

16呼
籲
卑
詩
」 

省
政
府
即
，速
批
准
时
劃
雄
行
興
化S
埠
审
遍" 

與
郊
區
，加
國
中
央
政
府
勞
工
部 6
 匿
古
臣 

絵
上
星
明
亦
冒
調
中
央   

JIX 府擬撥歓奧化狄一 

■
雪埠
市
優,
但
要
雪
市
府
呈
請
津
貼時， 

才
能
决
定
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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